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宇信特殊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

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或“东吴证券”）根据贵司

《关于苏州宇信特殊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以下

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对苏州宇信特殊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

信股份”或“公司”）挂牌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

实，并对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补充。反馈意见的具体落实情况如

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反馈意见回复中所用简称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简称具有

相同含义。 

注：下列披露的数据，除特别注明之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1、请公司说明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公司披露资金占用情况，

包括且不限于占用主体、发生的时间与次数、金额、决策程序的完备性、资金

占用费的支付情况、是否违反相应承诺、规范情况。 

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具体情况

如下： 

期间 拆出方 拆入方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金额 笔数 金额 笔数 

2014 年

度 

有限公司 

罗艺永 3,714,589.13 25,084,615.22 23 16,074,334.19 23 12,724,870.16 

赵华 7,065,121.00   7,065,121.00 4 - 

2015 年

度 

有限公司 罗艺永 12,724,870.16 7,723,536.00 10 6,431,650.76 16 14,016,755.40 

2016 年

1-5 月 

有限公司 罗艺永 14,016,755.40 16,193,224.89 14 28,120,450.62 16 2,089,529.67 

上述欠款余额已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全部清偿完毕。 

申报期后至本反馈回复之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资

金的情形。 

上述占用资金的情形发生在有限公司阶段，有限公司在治理制度的建立及运

行方面存在一些瑕疵，未就关联交易、资金占用制定专门的决策程序，公司未就

上述资金占用情形收取资金占用费。2016 年 7 月 1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股

份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对报告期内所有的关联交易进行了追认。 

有限公司阶段，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对关联方资金占用



发生情况作出专项承诺。因此，前述资金占用情形未违反相应承诺。 

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完善了相关公司治理制度，制定了《防范大股东及其

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该制度主要用于规范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避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主要内容有： 

“第四条  公司与大股东及关联方发生的经营性资金往来中，应当严格限制

占用公司资金。公司不得以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期间费用，预付投资

款等方式将资金、资产和资源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大股东及关联方使用，也不得

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 

第五条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大股东及关联方开展采购、销售等经营性

关联交易事项时，必须签订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经济合同。由于市场原因，致使已

签订的合同无法如期执行的，应详细说明无法履行合同的实际情况，经合同双方

协商后解除合同，作为已预付货款退回的依据。 

第六条  公司应防止大股东及关联方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占用公司的

资金和资源，不得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大股东及关联方使用： 

（一）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大股东及关联方使用； 

（二）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大股东及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 

（三）委托大股东及关联方进行投资活动； 

（四）为大股东及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 

（五）代大股东及关联方偿还债务； 

（六）以其他方式占用公司的资金和资源。 

第七条  注册会计师在为公司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审计过程中，将会根据

上述规定事项，对公司存在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出具专项说明，公司

应当就专项说明作出公告。 

第八条  公司与大股东及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时，应严格按照《公司章程》



和《苏州宇信特殊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进行决策执

行。 

第九条  公司应严格遵守《公司章程》和《苏州宇信特殊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中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未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不得

进行任何形式的对外担保。” 

同时，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份公司成立后将不会

发生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及律师、会计师核查后认为，截至申报日，公司已经不存在

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未清理的情形，符合《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的规定。 

上述内容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之“七、关联方、关联

关系及关联交易”之“（二）关联方交易情况”进行补充披露。 

2、请公司说明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报告期期初至申报后审查期间是否存

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若存在的，请公司披露

被列入名单、被惩戒的原因及其失信规范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前述事

项，并说明核查方式，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通过登录“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和登录“信用中国”

查询联合惩戒信息；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主办券商、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报告

期期初至申报后审查期间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

形，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

问题的解答（二）》的要求，公司符合挂牌条件。 

3、公司主要从事包装用瓦楞纸箱、塑料脆盘、胶合栈板和 EPE 缓冲产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进一步核查公司各项业务开展许可、



资质、批文、特许经营权取得情况，知识产权取得情况，公司环保手续、排污

许可办理情况、日常环保遵守情况，公司日常安全生产情况，消防措施情

况 ，并就以下事项发表意见：（1）公司业务开展等是否依法取得相关许可、

资质，知识产权是否权属清晰；（2）公司环保手续是否齐备，日常环保是否合

法合规；（3）公司日常安全生产措施是否完备，消防措施是否完备，有无事故

或潜在风险；（4）公司产品质量是否符合相关标准。 

【回复】 

（1）公司各项业务开展许可、资质、批文、特许经营权取得情况 

公司业务开展取得的行政许可、资质、批文情况如下： 

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公司积极开展有限公司持有的证书主体变

更为股份公司的相关工作。《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对外贸

序

号 
资质名称 证书编号 主体 颁发单位 取得时间 有效期 

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

（ISO9001:2008） 

15814Q7721ROS 
有限

公司 

河北质量认

证有限公司 

2014年 05

年 19日 
三年 

2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

（ISO14001:2004） 

15814E7701ROS 
有限

公司 

河北质量认

证有限公司 

2014年 05

年 19日 
三年 

3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

人报关注册登记证

书 

3225963466 
有限

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苏吴县

办海关 

2016年 04

月 8日 
长期 

4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

案登记表 
02239610 

有限

公司 

对外贸易经

营者备案登

记 

2016年 03

月 25日 
- 

5 印刷经营许可证 

苏（2016）新出

印证字

326063008号 

有限

公司 

苏州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

版局 

2016年 7

月 5日 

至 2018年

3月 

6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

人报关注册登记证

书 

3225962549 
苏州

宇黛 

中华人民共

和国吴江海

关 

2014年 4

月 11日 

2017年 4

月 11日 

7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

案登记表 
01372520 

苏州

宇黛 

对外贸易经

营者备案登

记 

2014年 4

月 2日 
- 



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已完成主体变更。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原有

限公司权利、义务均由股份公司承受，因此，主体名称变更不存在法律障碍。 

根据《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及其实施办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

例》、《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生产经营无需

取得除上表内容之外的其他行政许可、资质、批文和强制性认证。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5 日与纳诺电子化学（苏州）有限公司签订《资产转让

及商务合作协议》，从纳诺电子化学（苏州）有限公司取得隔膜相关产品相关生

产技术的许可使用权，该技术使用费为人民币 190 万元，且该使用许可为非独家

的、不可转让的、不可再许可的，宇信包装仅可在现工厂所在地使用该技术。 

综上，公司各项业务开展均已取得许可、资质、批文、特许经营权。 

（2）知识产权取得情况 

①公司已经取得的专利情况如下：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发明人 

取得

方式 

专利权

人 
申请日期 保护期（年） 

一种新型

电机包箱 

实用

新型 

ZL201320

833545.1 
梅宜冬 

原始

取得 

有限公

司 

2013.12.1

8 
10 

一种新型

电机包箱 

实用

新型 

ZL201420

005498.6 
梅宜冬 

原始

取得 

有限公

司 

2014.01.0

6 
10 

②公司在审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利名称 

权利

类别 

申请

人 
受理日期 申请号 受理单位 进度 

1 
插板包装

箱 

实用

新型 

有限

公司 

2016年 5

月 3日 
201620374839.6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取得 

专利证书 

2 
拆装式包

装箱 

实用

新型 

有限

公司 

2016年 4

月 29日 
201620371999.5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取得《授予实

用新型专利

权通知书》 

3 吹塑托盘 
实用

新型 

有限

公司 

2016年 5

月 3日 
201620374879.0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取得 

专利证书 

4 分层式包 实用 有限 2016年 5 201620374854.0 国家知识 受理 



装箱 新型 公司 月 3日 产权局 

5 
隔板式包

装箱 

实用

新型 

有限

公司 

2016年 5

月 3日 
201620374840.9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取得 

专利证书 

6 瓦楞纸箱 
实用

新型 

有限

公司 

2016年 5

月 3日 
201620374865.9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取得《授予实

用新型专利

权通知书》 

7 
显示屏用

包装箱 

实用

新型 

有限

公司 

2016年 4

月 29日 
201620372430.0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取得《授予实

用新型专利

权通知书》 

8 
一体化包

装箱 

实用

新型 

有限

公司 

2016年 5

月 3日 
201620374851.7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取得《授予实

用新型专利

权通知书》 

9 

一体化拆

装方便的

包装箱 

实用

新型 

有限

公司 

2016年 4

月 29日 
201620372000.9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取得 

专利证书 

10 

一体化拆

装式包装

箱 

实用

新型 

有限

公司 

2016年 4

月 29日 
201620372011.7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取得 

专利证书 

11 

一体化可

折叠的包

装箱 

实用

新型 

有限

公司 

2016年 4

月 29日 
201620371997.6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取得 

专利证书 

12 

一体化显

示屏用缓

冲包装箱 

实用

新型 

有限

公司 

2016年 4

月 29日 
201620372438.7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取得《授予实

用新型专利

权通知书》 

13 

一体化显

示器用包

装箱 

实用

新型 

有限

公司 

2016年 4

月 29日 
201620372415.6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取得 

专利证书 

14 

一体化显

示器用缓

冲包装箱 

实用

新型 

有限

公司 

2016年 4

月 29日 
201620372412.2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取得 

专利证书 

15 

易组装的

瓦楞纸展

示桌 

实用

新型 

有限

公司 

2016年 05

月 3日 
201620374864.4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取得《授予实

用新型专利

权通知书》 

16 

易组装和

携带的瓦

楞纸椅 

实用

新型 

有限

公司 

2016年 05

月 3日 
201620374876.7 

国家知识

产权局 
未通过 

17 

用于瓦楞

纸加工的

锯齿模切

刀 

实用

新型 

有限

公司 

2016年 05

月 3日 
201620374863.X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取得《授予实

用新型专利

权通知书》 

18 

用于纸箱

制造流水

线的上胶

实用

新型 

有限

公司 

2016年 05

月 3日 
201620374861.0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取得 

专利证书 



机构 

19 
折叠型包

装箱 

实用

新型 

有限

公司 

2016年 4

月 29日 
201620371998.0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取得 

专利证书 

20 
周向卡合

式包装箱 

实用

新型 

有限

公司 

2016年 05

月 3日 
201620374853.6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取得 

专利证书 

已经取得的专利权利人及在审专利申请人均为公司，发明人为公司核心技术

人员，长期在公司任职，关于专利权利与公司不存在现实的及潜在的权属纠纷。

因此，公司合法拥有上述专利权属，不存在法律争议。 

（3）公司环保手续、排污许可办理情况、日常环保遵守情况 

①公司环保手续 

2010 年 10 月 29 日，吴江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吴环建[2010]890 号《关于对

苏州宇信特殊包装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审批意见》，对有限公司

在吴江市横扇镇宛坪社区同心东路 3 号建设规模为年产纸箱 2000 吨的项目环境

影响登记表提出审批意见。 

2011 年 2 月 28 日，吴江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吴环建[2011]146 号《关于对苏

州宇信特殊包装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审批意见》，对有限公司在

吴江市横扇镇宛坪社区同心东路 3 号建设规模为年产纸栈板 2000 吨的项目环境

影响登记表提出审批意见。2012 年 7 月 11 日，公司填报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申请登记卡》，并经主管部门同意验收。 

因公司变更了经营地址，并计划增加建设项目，2013 年 6 月，公司委托南

京师范大学编制了《苏州宇信特殊包装有限公司变更法定地址及增加经营范围项

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013 年 7 月 4 日，苏州市吴江区环境保护局出具了吴环建[2013]581 号《关

于对苏州宇信特殊包装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对有限

公司在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宛坪开发东路建设规模为年产纸箱 60 万件、胶合栈

板 50 万件、纸栈板 2 万件、塑料脆盘 20 万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审批意见。 

2014 年 3 月 6 日，吴江松陵镇人民政府环境保护办公室同意了公司提交的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登记卡》。 



因公司 2016 年度增加了 EPE 缓冲垫的生产，2016 年 6 月，公司委托第三方

机构编制了年产纸箱 60 万件、纸栈板 2 万件、塑料脆盘 20 万件、胶合栈板 50

万件、EPE 缓冲垫 30 万件项目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016 年 8 月 23 日，吴江区环境保护局出具了吴环建[2016]452 号《关于对

苏州宇信特殊包装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2016 年 9 月 6 日，江苏省优联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了 UTS 环监（验）

字（2016）第 039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2016 年 9 月 28 日，苏州市吴江区环境保护局出具了吴环验[2016]73 号《关

于对苏州宇信特殊包装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的审核意见》：

该项目基本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制度，同意通过验

收。 

因此，公司建设项目环保手续齐全。 

②排污许可办理情况 

《江苏省排污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试行）》第三条规定：“在本省行政区域

内有下列排放污染物行为的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取得排污许可证：

（一）排放工业废气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

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排污单位；（二）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

运营单位；（三）直接或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医疗污水的排污单位；”（四）

城镇或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五）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六）垃圾

集中处理处置单位或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单位；（七）其他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取得

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 

根据江苏省优联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 UTS 环监（验）字（2016）

第 039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公司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

和清洗废水。废气主要为印刷、上胶贴合、吸塑、覆膜工段产生的有机废气，吸

塑产生的有机废气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达到地方标准通过高排气筒排放；其

他有机废气通过厂房自然通风和机械排风，以无组织的形式排放。公司噪声不高，

集中于厂房内，采用厂房隔声、减振处理后，经过集合衰减，四周厂界噪声达到



排放标准。公司固废为纸板边角料、塑料边角料、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废

原料桶、废活性炭以及生活垃圾；纸板边角料和塑料边角料收集后外售，生活垃

圾由当地环卫部门日产日清，污泥、废原料桶和废活性炭分类收集、分类堆放并

定期委托吴江市太湖工业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处置。固废均可得到有效处理，不

会产生二次污染。 

2016 年 9 月 20 日，项目人员与兰创经办律师对吴江环境保护局分管负责人

进行了访谈，其认为“该企业只有极少量废气排放，类似企业目前暂时未发排污

许可证。” 

因此，结合现行规定及公司排放情况，公司目前无需取得排污许可证。 

③日常环保遵守情况 

公司日常生产中，主要产品涉及环保的工艺如下： 

纸箱、纸栈板生产工艺：（1）分纸：利用薄刀将平板纸纵向分切成相应的宽

度，该过程会产生纸板边角料。（2）印刷：在印刷机完成印刷和上光两道工序，

油墨和光油使用过程中会有溶剂挥发产生有机废气，此外在更换印刷版或油墨

时，需对网纹传墨辊或油墨进行清洗，产生清洗废水。印刷所用的印刷版均为客

户提供，印刷完成后客户回收，自身不显影制板。（3）模切：根据产品设计要求

的图样组合成模切版，在压力的作用下，将瓦平板纸模切成所需要的形状。该过

程会产生纸板边角料。（4）去屑： 模切后的平板还粘有很多小孔一样的碎板， 人

工操作去除纸板上毛边，该过程会产生纸板边角料。（5）上胶贴合：在过胶机里

面装有滚简，滚筒一半浸在过胶机里面，滚筒一直在滚动，瓦楞平板经过过胶机，

其表面沾有胶水。而本项目使用的胶水聚乙烯－醋酸乙烯酯乳胶是高分子聚合

物，其主要成为为聚乙烯醋酸乙烯酯和水。醋酸乙烯酯由于其易挥发，会有少量

有机废气产生。再根据客户设计，及对型状、大小的要求，将瓦楞平板与不同型

状、大小的瓦楞平板贴合起来。（6）打钉：根据符合客户设计需求，将纸板与不

同规格、型状、大小的胶合板拼装起来。（7）组装：人工操作将纸板组装成型。

纸栈板与纸箱生产工艺基本相同，只缺少印刷和打钉工段，其他工段在相同的设

备中完成。 



胶合栈板生产工艺：根据符合客户设计需求，用气钉将胶合板与不同规格、

型状、大小的胶合板拼装起来。 

塑料脆盘生产工艺：（1）上料：将 PET 卷材放入吸塑机。（2）吸塑：将塑

料片状夹紧在真空成型机的框架上，加热软化后（使用电加热，加热温度在 

210℃），通过模边的空气通道，用真空将其吸附于模具上，经短时间的冷却（风

冷却），得到成型的塑料制品，该过程会产生塑料边角料。PET 分解温度在 300℃

以上，因此吸塑过程 PET 不分解，但会有少量单体挥发产生有机废气。（3）裁

切：对吸塑后的产品进行修边，该过程会产生塑料边角料。 

EPE 缓冲垫生产工艺：将 HDPE 贴合在 EPE 卷材表面。该过程温度控制在

165℃左右，采用电加热，EPE 和 HDPE 分解温度在 300℃以上，因此该过程 EPE

和 HDPE 不会分解，但会有少量单体挥发产生有机废气 G4。 

公司主要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不会造成重大环境影响。报告期内，公司未发

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公司日常环保合法合规。 

（4）公司日常安全生产情况 

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要求严格遵守设备管理制度，严格执行设备

维护保养和维修保养规程，做到科学检修，文明作业。严格执行各项安全禁令和

安全操作规程，遵守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设备安全操作规程，不得违章指挥、

违章作业。严格执行交接班制度。严格执行设备巡检制度，按照规定进行巡检。 

公司定期举行安全生产培训。公司从安全意识提高、规范安全操作规程、案

例事故分析等方面全面系统地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对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培

训实施出勤签到，提高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出勤率。培训结束后，公司组织员工进

行安全生产考试答题。公司集中全体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增强了员工安

全生产意识，提高了基本安全操作技能，有利于提高公司员工安全生产的积极性

和自觉性。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两起工伤：①2014 年 3月 20日，高利雷在工作中发生

的机械伤害事故中受伤，被医院诊断为左中环指挤压伤，经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鉴定为十级伤残等级。公司已为其缴纳工伤保险。②2016 年 1 月 3 日，



李二磊在工作中发生的物体砸压事故中受伤，经医院诊断为左足外伤，经苏州市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十级伤残等级。公司已为其缴纳工伤保险。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工伤事故较少，均系日常生产中轻微程度的工伤，公司

依法为其办理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且公司均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不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016 年 6月 12 日，苏州市吴江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了证明：公司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今，在辖区内未发现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行为而受到

行政处罚，未发生安全生产亡人安全事故。 

综上，公司在安全生产方面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公司日常安全生产合

法合规。 

（5）消防措施情况 

公司建立了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高度重视消防安全保卫工

作，成立了由副总经理为组长、生产经理为副组长、各部门负责人为组员的消防

安全领导小组。公司积极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组织火灾隐患自查整改，明确重点

岗位、重点部位的消防安全负责人，落实安全责任制。 

公司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培训，增强员工消防安全责任主体意

识，健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员工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灭火疏散预案演

练，实施全员培训，对重点部门负责人和员工进行轮训，落实消防安全管理机制，

防范消防事故发生。 

报告期内，公司曾有两次消防处罚。 

2014 年 11 月 6 日，苏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吴江区大队出具了苏江公（消）行

罚决字[2014]0575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有限公司于厂房北侧搭建粉碎车间，

占用消防车通道，违反了《消防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根据《消防法》第六十

条第一款之规定，对有限公司处以罚款五千元的处罚。 

2014 年 11 月 6 日，苏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吴江区大队出具了苏江公（消）行

罚决字[2014]0574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有限公司宿舍楼改变使用用途，一

至三楼用于生产，未重新进行竣工消防备案，违法了《消防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二项的规定，根据《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对有限公司处以罚款

三千元的处罚。 

有限公司上述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①有限公司上述行为主要系对

有关消防法律法规认识不到位所致，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②2014年 11月 7日，

有限公司主动缴纳了罚款合计八千元，并按照消防大队的要求积极整改。③针对

占用消防车通道行为，《消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

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

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

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法》第六十条第

一款规定：“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五）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

的；……”苏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吴江区大队对有限公司的处罚金额为五千元，为

法定适用区间的最低档，与有限公司违法行为严重程度相匹配，说明有限公司于

厂房北侧搭建粉碎车间，占用消防车通道的行为情节轻微。④针对改变宿舍楼使

用用途行为，有限公司宿舍楼不属于《消防法》第十一条所指的“国务院公安部

门规定的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违法行为亦不属

于《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所指的“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

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而属于《消防法》

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五十八条第二款所指的“在验收后应当报公安机关消

防机构备案”范畴，违法行为情节较为轻微。⑤2016年 8月 11日，苏州市公安

消防支队吴江区大队出具了情况说明：有限公司厂房北侧粉碎车间已拆除完毕，

宿舍楼已经恢复原使用性质，消防车通道已清理疏通，公司以上受处罚行为均已

整改合格，符合消防法律法规的要求。⑥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火灾事故。

除前述行政处罚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消防违法行为而受到消防监管部门行政处罚

的情形。综上，公司主观上不存在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恶意，客观上积极缴纳了

罚款，并按照要求进行整改，违法行为情节较为轻微，苏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吴江

区大队出具了说明，因此，公司消防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构成

本次挂牌的实质性障碍。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火灾事故。公司消防措施完备。 



（6）公司产品质量标准 

公司专注于瓦楞纸箱、塑料脆盘、胶合栈板和 EPE 缓冲产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按照 ISO9001 标准建立了从原材料采购、生产、检测、产品入库、出

厂、售后服务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公司产品严格执行中国包装产品的国家标

准、行业协会颁布的行业标准，公司产品的质量标准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目前，公司产品使用的质量标准有： 

标准名称 标准代码 标准类型 

ISO9001 标准 GB/T 19001-2008 国家标准 

ISO14001 标准 GB/T 24001-2004 国家标准 

出口产品包装用瓦楞纸板 GB5034-85 国家标准 

包装材料、瓦楞纸板 GB6544-1999 国家标准 

出口产品包装用瓦楞纸箱 GB5003-85 国家标准 

瓦楞纸箱 GB6543-86 国家标准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T6543-2008 国家标准 

瓦楞纸板 GB/T6544-2008 国家标准 

水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GB19270-2009 国家标准 

出口危险货物包装检验规程 SN/T3070.2-2009 行业标准 

综上，公司产品质量符合相关标准，公司产品使用的质量标准符合法律法规

的要求，报告期内未因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纠纷。 

（7）结论性意见 

主办券商及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业务开展已依法取得相关许可、资质，

知识产权权属清晰；公司环保手续齐备，日常环保合法合规；公司日常安全生产

措施完备，消防措施完备，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或潜在风险；公司产品质量符合

相关标准。 

4、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是否存在

劳务派遣情形；（2）公司劳动用工是否合法合规。 



【回复】 

（1）公司是否存在劳务派遣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曾存在劳务派遣情形。 

2014 年、2015 年度，公司与南京国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南京聚星达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务派遣合同。 

南京国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南京聚星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均具有劳务派遣

相应资质。南京国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持有南京市秦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核发的编号为 320104201402280006的《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住所为南京市秦

淮区中山南路 239 号盛天大厦一单元 1006 室，法定代表人为陈顺美，注册资本

200 万元，许可经营事项为劳务派遣，有效期限为 2014 年 2 月 28 日至 2017 年 2

月 27 日。南京聚星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南京市秦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核发的编号为 320104201404240024 的《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住所为南京市

秦淮区瑞金路 48号四楼 A2室，法定代表人为倪建新，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许

可经营事项为劳务派遣，有效期限为 2014年 4月 24日至 2017年 4 月 23日。 

2016 年 1 月，公司对劳务派遣用工情形进行了清理，不再采用劳务派遣用

工形式，与南京国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南京聚星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劳务派遣

合同相应终止。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经不存在劳务派遣情形，公司用工均与公司签订了劳

动合同。 

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现已不存在劳务派遣情形。 

（2）公司劳动用工是否合法合规  

报告期内，公司与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的正式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与退

休返聘人员签订了劳务合同，对双方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劳动纠纷。 

截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公司员工合计 102 人，其中 85 人缴纳社保，缴纳

社保人员占全体员工总人数的 83.33%。未缴纳社保员工中，6 人为退休返聘人员，



5 人正处于试用期并已于 2016 年 6 月离职，4 人正处于试用期并于 2016 年 6 月

缴纳社保，2 人因自身原因未缴纳社会保险且均签署了《自愿放弃社保承诺书》。 

2016 年 6 月 7 日，苏州市吴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了《证明》：有

限公司目前已按规定参保，2014 年 1 月至今未发生因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

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罗艺永、赵华出具了承诺函：股份公司已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社会保险制度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但尚未实现全员缴

纳，若因任何原因导致股份公司被要求为员工补缴社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或发

生其他损失，本人作为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条件承诺承担股份

公司的下述任何款项，确保股份公司或不因此发生任何经济损失：（1）股份公司

被劳动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责令为员工补缴五险和住房公积金的补缴款项；（2）

股份公司被劳动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因应缴未交五险和住房公积金而征收的滞

纳金或行政罚款；（3）股份公司员工要求股份公司补缴五险和住房公积金且被主

管部门或司法部门确认后应支付的补偿金或赔偿金；（4）股份公司因应为其员工

缴纳五险和住房公积金，而未缴纳而发生的诉讼、仲裁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赔

偿金额、律师费、案件受理费等因该案而发生的相关费用）；（5）由上述事项产

生的应由股份公司负担的其他所有相关费用。 

因此，虽公司未实现全员缴纳社保，但是截至报告期末，缴纳社保人员占全

体员工总人数比例较高，且监管机关吴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了证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罗艺永、赵华出具了承诺函，公司未实现全员缴纳社

保对公司影响较小，不构成本次挂牌的障碍。 

综上，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劳动用工合法合规。 

5、请公司补充详细披露截止目前股份公司历次三会召开情况。请主办券

商及律师集合上述情况就公司各项治理机制是否健全、是否有效执行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股份公司三会召开情况如下： 



①  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会议时间 会议届次 会议内容 

2016 年 7

月 1 日 

股份公司第一

次股东大会

（暨股份公司

创立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份公司筹办工作的议案》、《关于股份公司设

立费用的议案》、《关于股份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股份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组成人员的议案》、《关于股份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组成

人员的议案》、《关于股份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

股份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股份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关于股份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股

份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关于股份公司对外担保管理

制度的议案》、《关于股份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

股份公司承诺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股份公司利润分配制度的

议案》、《关于股份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的

议案》、《关于股份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聘请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股份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

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股份公司设立相关事宜的议案》、

《对报告期内所有的关联交易进行追认的议案》、《对有限公司阶

段股东会决议效力进行追认的议案》 

2016 年 7

月 22 日 

2016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苏州宇信特殊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的议案》、《关于苏州宇信特殊包装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

托管的议案》、《关于为本次公司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交易聘请中介机构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本次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相关事宜的

议案》、《关于股份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实施

协议转让股票交易方式的议案》 

②  董事会召开情况 

会议时间 会议届次 会议内容 



2016 年 7

月 1 日 

第一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 

会议选举罗艺永为公司董事长，聘任罗艺永为公司总经理，聘

任孙海宁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吕海琴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财

务负责人，并通过了《总经理工作细则》 

2016 年 7

月 6 日 

第一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苏州宇信特殊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的议案》、《关于苏州宇信特殊包

装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登记托管的议案》、《关于为本次公司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交易聘请中介机构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相

关事宜的议案》、《关于股份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后实施协议转让股票交易方式的议案》、《关于提议召开股

份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6 年 11

月 28 日 

第一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向苏州市科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出售房屋、土地的

议案》 

③ 监事会召开情况 

会议时间 会议届次 会议内容 

2016 年 7 月 1 日 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李普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股份公司成立后，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的要求，

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通知、召集、表决程序符合要求，会议决

议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会议议案内容不能执行的情

形。 

综上，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各项治理机制健全并得到有效执行。 

上述内容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公司治理”之“一、最近两年内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补充披露。 

6、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最近 24 个

月内是否存在因违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或行政

处罚；（2）以上违法行为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是否取得处罚机关证明；（3）



公司针对违法行为的整改措施是否真实、有效。 

【回复】 

（1）公司最近 24 个月内是否存在因违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行

为，受到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 

公司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因违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行为，受到

刑事处罚的情形。 

公司受到行政处罚情形如下： 

国税行政处罚：2016年 2月 17日，苏州市吴江区国家税务局出具了吴国税

分局简罚[2016]110 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简易）》，因公司丢失发票或者擅

自损毁发票，根据《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对公司处以 100 元罚款。

2016年 2月 18日，公司缴纳了该笔罚款。因该罚款金额较少、违法行为情节轻

微，且适用简易程序，因此，公司该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消防行政处罚：2014年 11月 6日，苏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吴江区大队出具了

苏江公（消）行罚决字[2014]057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有限公司于厂房北

侧搭建粉碎车间，占用消防车通道，违反了《消防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根据

《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对有限公司处以罚款五千元的处罚。 

2014 年 11月 6 日，苏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吴江区大队出具了苏江公（消）行

罚决字[2014]0574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有限公司宿舍楼改变使用用途，一

至三楼用于生产，未重新进行竣工消防备案，违法了《消防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二项的规定，根据《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对有限公司处以罚款

三千元的处罚。 

环保行政处罚：因公司擅自增加油墨印刷工段，生产工艺发生重大变化，未

依法重新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手续，违反了《环境保护法》第十

九条、《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六

十一条、《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吴江区环保局于 2016

年 7月 15日出具了吴环罚决字【2016】103 号《行政处罚通知书》：责令公司停

止纸箱、胶合栈板、纸栈板、塑料脆盘项目的建设，并对公司处以罚款 5万元的



行政处罚。 

（2）以上违法行为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是否取得处罚机关证明 

关于消防处罚：有限公司上述消防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①有

限公司上述行为主要系对有关消防法律法规认识不到位所致，主观上并不存在恶

意；②2014年 11月 7日，有限公司主动缴纳了罚款合计八千元，并按照消防大

队的要求积极整改。③针对占用消防车通道行为，《消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

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

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

物。”《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五）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

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苏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吴江区大队对有限公司的

处罚金额为五千元，为法定适用区间的最低档，与有限公司违法行为严重程度相

匹配，说明有限公司于厂房北侧搭建粉碎车间，占用消防车通道的行为情节轻微。

④针对改变宿舍楼使用用途行为，有限公司宿舍楼不属于《消防法》第十一条所

指的“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违法行为亦不属于《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所指的“依法应

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

用”，而属于《消防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五十八条第二款所指的“在

验收后应当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范畴，违法行为情节较为轻微。⑤2016

年 8 月 11 日，苏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吴江区大队出具了情况说明：有限公司厂房

北侧粉碎车间已拆除完毕，宿舍楼已经恢复原使用性质，消防车通道已清理疏通，

公司以上受处罚行为均已整改合格，符合消防法律法规的要求。⑥报告期内，公

司未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除前述行政处罚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消防违法行为而受

到消防监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公司主观上不存在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恶意，客观上积极缴纳了罚款，

并按照要求进行整改，违法行为情节较为轻微，苏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吴江区大队

出具了说明，因此，公司消防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构成本次挂

牌的实质性障碍。 



关于环保处罚：公司前述环保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①公司未

依法重新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手续主要系对环境保护及环境影

响评价方面法律法规理解不到位所致，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②公司主营业务为

包装用瓦楞纸箱、塑料脆盘、胶合栈板和 EPE 缓冲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不

属于重污染行业。公司未依法重新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手续的行

为在客观上未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或损害，未对法益造成严重侵害；③《环境影

响评价法》（因公司违法行为及处罚日期均早于 2016 年 9 月 1 日，《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

对《环境影响评价法》的修改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因此公司违法行为及

处罚均适用原《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单位未依法报

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

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开工建设的，由有权审批该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不补办手

续的，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吴江区环境保护局对公司的行政处

罚为适用区间的最低档，与公司违法行为严重程度相匹配，说明有限公司违法行

为情节较为轻微。④2016年 9月 20日，项目人员与兰创经办律师对吴江环保局

分管负责人进行了访谈，其认为公司前述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⑤公司

主动缴纳了该笔罚款，并已重新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手续，违规

行为已经消除。 

因此，公司前述环保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构成本次挂牌的

实质性障碍。 

关于消防违法行为，2016年 8月 11日，处罚机关苏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吴江

区大队出具了情况说明：有限公司厂房北侧粉碎车间已拆除完毕，宿舍楼已经恢

复原使用性质，消防车通道已清理疏通，公司以上受处罚行为均已整改合格，符

合消防法律法规的要求。关于环保违法行为，处罚机关吴江区环保局未出具相关

证明对公司环保违法行为的性质进行判断，但是 2016年 9月 20日，主办券商项

目人员与兰创经办律师对吴江环保局分管负责人进行了访谈，其认为公司前述行

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规

定：重大违法违规情形是指，凡被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给予没收违法所得、没收

非法财物以上行政处罚的行为，属于重大违法违规情形，但处罚机关依法认定不

属于的除外；被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给予罚款的行为，除主办券商和律师能依法

合理说明或处罚机关认定该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外，都视为重大违法

违规情形。公司消防违法违规行为、环保违法违规行为所受行政处罚均为罚款，

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公司违法违规行为性质、情节、造成的后果、整改情况等进

行核查、分析后认为公司消防违法违规行为、环保违法违规行为均不属于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

（试行）》的要求。 

综上，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消防、环保违法行为不构成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

（试行）》的要求，不构成本次挂牌的实质性障碍。 

（3）公司针对违法行为的整改措施是否真实、有效 

针对消防违法违规行为，公司拆除了厂房北侧粉碎车间，清理疏通了消防车

通道；清退了宿舍楼原生产租户，将宿舍楼恢复原使用性质。2016年 8月 11日，

苏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吴江区大队出具了情况说明：公司受处罚行为均已整改合

格，符合消防法律法规的要求。 

针对环保违法违规行为，公司重新办理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手

续。2016年 6月，公司委托第三方机构编制了年产纸箱 60万件、纸栈板 2万件、

塑料脆盘 20 万件、胶合栈板 50 万件、EPE 缓冲垫 30 万件项目的《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2016 年 8月 23日，吴江区环境保护局出具了吴环建[2016]452

号《关于对苏州宇信特殊包装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2016 年 9 月 6 日，江苏省优联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了 UTS 环监（验）字

（2016）第 039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2016 年 9 月 28

日，苏州市吴江区环境保护局出具了吴环验[2016]73 号《关于对苏州宇信特殊

包装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的审核意见》。至此，公司环保违

法违规行为状态已经消除。 



综上，主办券商和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针对违法行为的整改措施真实、

有效。 

7、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公司是否存在未决诉讼纠纷。如有，请公

司补充说明并披露：（1）公司涉及未决诉讼(执行)产生的原因、诉讼（执行）

标的情况以及诉讼（执行）最新进展情况；（2）公司涉及未决诉讼（执行）对

公司资产、生产经营的影响。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并对以下事项发表意见：

（1）公司涉及未决诉讼（执行）是否已经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公司

涉及未决诉讼（执行）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如构成重大不

利影响，请公司做重大事项提示。请申报会计师对公司涉及未决诉讼的会计处

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补充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经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后，主办券商及律师

认为，公司不存在未决诉讼纠纷。 

8、请公司及主办券商补充说明并披露：（1）公司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况；（2）针对同业竞

争规范措施的实际执行情况。请主办券商核查规范措施的有效性及合理性。 

【回复】 

（1）公司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相同、

相似业务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金占和。金占和除持有股份公司股权外，不存在其他对外投

资情形。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罗艺永、赵华。罗艺永控制的企业有金占和、滴乐咖啡；

赵华控制的企业有金占和、珍妮培训、潜能培训。 

金占和为公司控股股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5097610230985，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为横扇镇诚心村，法定代表人为罗艺永，注册资本 300

万元整，成立日期为 2004 年 4 月 23 日，营业期限为 2004 年 4 月 23 日至 2024

年 4月 22日，经营范围为电器、线材、办公设备销售：模具、五金加工、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其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罗艺永 150.00 50.00 

2 赵华 150.00 50.00 

合计 300.00 100.00 

金占和经营范围与股份公司不同，且目前无实际经营活动。因此，金占和与

股份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滴乐咖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000MA1M914T37，公司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成立日期为 2015 年 9 月 9 日，注册资本为 800 万元人民

币，住所为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 2 号国际大厦 1901 单元，经营范围为餐饮

服务（限分公司经营）、餐饮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批发：预包装食品、乳制品

（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咖啡器具及零配件、厨房用品、厨房设备、餐

具、服装服饰、工艺礼品、日用百货，并提供相关服务；从事上述商品的进出口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滴乐咖啡

主要从事餐饮服务，主要产品为食品、饮料。滴乐咖啡在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方面均与股份公司存在不同。因此，滴乐咖啡与股份公司不存在同业竞

争情形。 

珍妮培训，注册号为 320584000400976，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

独资)，成立日期为 2014 年 3 月 10 日，法定代表人为赵华，注册资本为 300 万

元，住所为吴江区松陵镇鲈乡南路 66 号，经营范围为语言培训（不含国家统一

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教育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珍妮培训主要从事外语言培训业务，与

股份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潜能培训，性质为经苏州市吴江区教育局依法批准设立的从事教育事业、非

赢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具有法人资格，登记证号为 010077，

法定代表人为赵华，地址为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鲈乡南路别墅区（D1 地块），开

办资金为 50 万元，由赵华全额出资。潜能培训主要从事非学历教育培训业务，



与股份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综上，公司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相同、

相似业务的情况，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2）针对同业竞争规范措施的实际执行情况。请主办券商核查规范措施的

有效性及合理性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从事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况，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为避免今后出现潜在的同业竞争情形，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均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1、本人将不在中国境

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股份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及活

动，或拥有与股份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

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2、本人作为股

份公司股东/担任公司职务期间，本承诺持续有效。3、本人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

承诺而给股份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该承诺得到有效执行。该承诺为公司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真实的意思表示，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可防止承诺人从事与股份

公司相同、相似业务，具有合理性。 

主办券商经核查后认为，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具有有效性及合理性。 

以上事项，公司已于公开转让书之“第三节公司治理”之“五、同业竞争情

况”进行披露。 

9、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外商投资公司

股权变更程序的合法合规性；（2）外商投资公司股权转让或变更是否符合税

收、外资管理等法律法规；（3）外商投资公司通过股权转让转为内资的情况下

是否涉及税收优惠补缴问题。 

【回复】 



（1）外商投资公司股权变更程序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作为中外合资企业经历设立及实收资本缴足、转为内资企业的变更程

序。 

①中外合资企业设立及实收资本缴足 

2010 年 11 月 5 日，吴江市商务局出具了吴商资字[2010]834 号《关于同意

设立合资经营苏州宇信特殊包装有限公司的批复》，同意金亿达和宇信会社在江

苏省吴江市横扇镇宛坪社区同心东路 3 号共同投资设立有限公司，批准双方共同

签署的合资公司合同、章程以及附件，自颁发批准证书之日起生效。投资总额

1100 万元，注册资本 800 万元，其中金亿达出资 4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

的 50%，以人民币现金投入；宇信会社出资 4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50%，

以等值现汇投入。投资双方的应缴出资额在营业执照签发后三个月内出资 15%，

余额在二年内出资完毕。 

2010 年 11 月 8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了批准号为商外资苏府资字

[2010]87039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2010 年 11 月 9 日，苏州市吴江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注册号为

320584400017141 的营业执照，公司住所为江苏省吴江市横扇镇宛坪社区同心东

路 3 号，法定代表人为李焕，注册资本 800 万元，实收资本 0 万元，公司类型为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经营期限为自 2010 年 11 月 9 日至 2030 年 11 月 8

日，经营范围为纸箱的生产、本公司自产产品的销售、提供相关产品的包装服务。 

按照吴江市商务局批复要求，投资双方应在营业执照签发后三个月内进行出

资。2010 年 12 月 6 日，苏州苏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苏诚验字（2010）

第 345 号《验资报告》，对金亿达认缴 400 万元出资的缴纳情况进行了审验。2010

年 12 月 8 日，苏州苏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苏诚验字（2010）第 347

号《验资报告》，对宇信会社认缴 400 万元出资的缴纳情况进行了审验。2011 年

1 月 6 日，苏州市吴江工商行政管理局就实收资本缴足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有限公司设立取得了吴江市商务局出具的吴商资字[2010]834 号《关



于同意设立合资经营苏州宇信特殊包装有限公司的批复》、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

的批准号为商外资苏府资字[2010]87039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

证书》，外国投资者以现金形式进行出资，投资比例不低于 25%，且经过苏州市

吴江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颁发营业执照，因此中外合资企业设立及实收资本缴足

程序合法合规。 

②中外合资企业转为内资企业 

2016 年 2 月 2 日，宇信会社与金东齐签订了《关于苏州宇信特殊包装有限

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2016 年 3 月 8 日，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同意宇信会社

将其持有的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以 16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金东齐，同意免去李焕

董事长职务，终止公司原股东的合资合同及合营章程。 

2016 年 3 月 8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一致决定宇信会社将其持有的有

限公司全部股权以 16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金东齐，公司类型由中外合资企业变

更为内资企业，终止合营章程。 

2016 年 3 月 8 日，苏州市吴江区商务局出具了吴商资字[2016]54 号《关于

同意苏州宇信特殊包装有限公司转为内资企业的批复》，同意有限公司董事会通

过由中外合资企业转为内资企业的决定，原外资企业的批准证书缴销，公司章程

即日起废止，原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变更后的内资企业继承。2016 年 3 月 14 日，

苏州市吴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本次变更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根据《公司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外国投资者对外转让全部股权，经过了公司董事会表

决通过，转让双方当事人签订了转让协议，取得了苏州市吴江区商务局出具的吴

商资字[2016]54 号《关于同意苏州宇信特殊包装有限公司转为内资企业的批

复》，苏州市吴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因此，中外

合资企业转为内资企业程序合法合规。 

综上，主办券商及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外商投资公司股权变更程序合法合规。 

（2）外商投资公司股权转让或变更是否符合税收、外资管理等法律法规 

2016 年 2 月 2 日，宇信会社与金东齐签订了《关于苏州宇信特殊包装有限



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以 16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金东齐。根据苏州昊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吴盛专审字[2016]034 号

《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预提企业所得税申报专项审计报告》，本次股权转让

审核调整后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19,732,469.37元，股权计税成本为 3,897,978.21

元,股权转让所得 15,834,491.16 元,适用税率 10%，应纳预提企业所得税额

1,583，449.12元。2016年 8月 5日，金东齐作为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了企业所

得税 1,583，449.12 元，苏州工业园区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出具了《税收完

税证明》。因此，本次股权转让符合税收管理法律法规要求。 

本次股权转让经过了公司董事会表决通过，转让双方当事人签订了转让协

议，取得了苏州市吴江区商务局出具的吴商资字[2016]54 号《关于同意苏州宇

信特殊包装有限公司转为内资企业的批复》，苏州市吴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

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因此，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外资管理法律法规要求。 

综上，主办券商及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外商投资公司股权转让或变更符合税

收、外资管理等法律法规。 

（3）外商投资公司通过股权转让转为内资的情况下是否涉及税收优惠补缴

问题 

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外商投资企业实

际经营期不满十年的，应当补缴已免征、减征的企业所得税税款。2008 年 1月 1

日起，《企业所得税法》开始施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相应废

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年 11月 9日，成立之初即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缴纳企业所得税，不存在税收优惠补缴问题。 

10、请公司及主办券商补充说明并披露：（1）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内发生

变更的原因；（2）对比公司管理团队的变化，说明实际控制人经营公司的持续

性、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3）对比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业务的发展方

向、业务具体内容的变化；（4）对比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客户的变化情况；（5）

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收入、利润变化情况。请主办券商核查实际控制人变

更对公司业务经营、公司治理、董监高变动、持续经营能力等方面是否产生重

大影响发表明确意见，公司结合上述内容就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做重大事项提



示。 

【回复】 

（1）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内发生变更的原因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系 2016 年 3 月股权转让造成。 

报告期初，公司控股股东为宇信会社，实际控制人为李燮。报告期初，宇信

会社、金亿达分别持有公司 50%、50%的股权；公司董事会成员共三名，分别为

李焕、罗艺永、李燮，其中李焕、李燮为宇信会社委派。宇信会社虽持有公司股

权比例未超过二分之一，但向公司委派的董事占董事会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二，能

够通过董事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进行控制。因此，报告期初，宇信会社为公司控股

股东，李燮持有宇信会社 86%的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016 年 2 月 2 日，宇信会社与金东齐签订了《关于苏州宇信特殊包装有限

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2016 年 3 月 8 日，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同意宇信会社

将其持有的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以 16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金东齐，终止公司原股

东的合资合同及合营章程。2016 年 3 月 8 日，苏州市吴江区商务局出具吴商资

字[2016]54 号《关于同意苏州宇信特殊包装有限公司转为内资企业的批复》，同

意有限公司董事会通过由中外合资企业转为内资企业的决定，原外资企业的批准

证书缴销，公司章程即日起废止，原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变更后的内资企业继承。

2016 年 3 月 14 日，苏州市吴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本次变更核发了新的营业执

照。2016 年 3 月，公司召开股东会，重新选举罗艺永、罗大庆、吴翠凤为公司

新一届董事会成员，三人均为金亿达委派，其中罗艺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股

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为：金亿达、金东齐分别持有公司 50%、50%的股

权。金亿达虽持有公司股权比例未超过二分之一，但公司董事会成员均为金亿达

委派，能够通过董事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决策进行控制。因此，金亿达为公司控股

股东。罗艺永、赵华分别持有金亿达 50%、50%的股权，且罗艺永、赵华为夫妻

关系，因此认定罗艺永、赵华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控

股股东变更为金亿达，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罗艺永、赵华。 

2016 年 3 月，宇信会社将持有的有限公司 50%的股权以 1600 万元的价格转



让给金东齐，不再持有公司股权，且不再向有限公司委派董事。本次股权转让

经过了董事会决议审议通过，双方当事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相关价

款，法律关系清晰，不存在潜在的股权纠纷。公司改选董事会成员，经过了股

东会决策程序，决议合法有效。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金

亿达；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罗艺永、赵华。 

（2）对比公司管理团队的变化，说明实际控制人经营公司的持续性、公司

管理团队的稳定性 

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主要管理层人员情况如下： 

时间阶段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报告期初至 2016年 3月 李焕、李燮、罗艺永 赵华 罗艺永 

2016年 3月至 2016年 6月 罗艺永、罗大庆、吴翠凤 赵华 罗艺永 

2016年 7月至今 
罗艺永、赵华、孙海宁、

陈树明、刘丹 

李普、周华、

梁娟 

罗艺永、孙海宁、

吕海琴 

上述人员中，罗大庆、吴翠凤分别与罗艺永为父子关系、母子关系；赵华与

罗艺永为夫妻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前，罗艺永即以高级管理人员身份参与公司

经营管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宇信会社不再向公司委派董事，

有限公司以罗艺永为核心重新组建了董事会。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建立了由股

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董事罗艺永、赵

华、监事李普、周华、梁娟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吕海琴等均长期在公司任职，公司

管理团队成员稳定。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公司主要经营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管理团队稳定，实际控制人经营公司具有持续性，保证了公司经营决策的连

贯性、稳定性，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对比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业务的发展方向、业务具体内容的变化 

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业务情况对比如下： 



时间阶段 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 

实际控制人变更前 
瓦楞纸箱、塑料脆盘和胶合栈板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 

瓦楞纸箱、塑料脆盘和胶合栈

板 

实际控制人变更后 
瓦楞纸箱、塑料脆盘、胶合栈板和 EPE

缓冲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瓦楞纸箱、塑料脆盘、胶合栈

板和 EPE缓冲产品 

2016 年 3 月，公司开始 EPE 缓冲包装材料的生产，完善了公司产品结构，

改善了公司的业务体系，为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2016 年 1-5 月，公司实现

EPE 缓冲包装材料销售收入 40.81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 1.04%，占比较

小。公司业务方向仍然围绕瓦楞纸箱、塑料脆盘和胶合栈板展开，公司主要产品

仍为瓦楞纸箱、塑料脆盘和胶合栈板。 

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未发生改变，公司业务

的发展方向、业务具体内容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4）对比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客户的变化情况 

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前五名客户营业收入及其占比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2016 年 1-2 月 2016 年 3-5 月 

营业收入（元） 
占当期营业收

入的比例(%) 

营业收入 

（元） 

占当期营业收

入的比例(%) 

瑞仪光电（苏州）有限公司 8,008,322.46 50.17 6,023,297.81 32.75 

SAMSUNG DISPLAY CO., 

LTD 
2,945,922.22 18.46 5,151,845.13 28.02 

ALL IN (ASIA) HOLDING 

CO.,LIMITED 
1,651,210.75 10.35 1,928,324.87 10.49 

DAEYOUNG ONE CO.,LTD 1,339,955.69 8.40 658,228.55 3.58 

苏州三星电子液晶显示科技

有限公司 
415,597.84 2.60 1,840,398.91 10.00 

合计 14,361,008.96 89.98 15,602,095.27 84.84 

报告期内，瑞仪光电（苏州）有限公司、SAMSUNG DISPLAY CO., LTD、



ALL IN (ASIA) HOLDING CO.,LIMITED 等均为公司主要客户。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主要客户未发生显著变化。 

（5）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收入、利润变化情况 

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变化情况如下： 

期间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2016 年 1-2 月 15,960,703.66 118,052.96 

月均 7,980,351.83 59,026.48 

2016 年 3-5 月 18,270,434.43 473,455.42 

月均 6,090,144.81 157,818.47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后，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显著变化。 

以上事项公司已于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一节基本情况”之“三、挂牌公司

股东、股权变化情况”之“（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最近两年内变化情

况”进行披露。 

（6）实际控制人变更对公司业务经营、公司治理、董监高变动、持续经营

能力等方面是否产生重大影响发表明确意见，公司结合上述内容就实际控制人

变更事项做重大事项提示 

主办券商经核查后认为，实际控制人变更对公司业务经营、公司治理、董

监高变动、持续经营能力等方面未产生重大影响，不构成本次挂牌的实质性障碍。 

公司已于公开转让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就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提示

如下： 

“三、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的风险 

报告期初，公司控股股东为宇信会社，实际控制人为李燮。2016 年 3 月，

宇信会社将其持有的有限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金东齐，并不再向公司委派董事，

金亿达（系金占和前身）委派三名董事重新组成董事会，并继续聘任罗艺永担任

公司总经理。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金占和，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罗艺永、赵华。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动可能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的影响。 



应对措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公司主要管理团队成员未发生重

大变化，主营业务、主要产品未发生重大调整，公司主要客户保持稳定，收入、

利润等公司经营情况亦未因实际控制人变更发生显著变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变更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的影响相对有限。” 

11、关于利润分配。公司以截止 2015 年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13,700,000.00 元。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分配利润的详细情

况，包括但不限于股东会议决议情况、公司章程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分

配金额、分配金额确定的依据、股东实际领取情况、依法应分配的金额、是否

存在超额分配的金额及其后续的归还情况 。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补充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若存在超额分配：（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核查公司超额分配利润的行为的合法合规性、公司是否符合“公司治

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并发表明确意见；（2）请主办券商及

律师对公司股东归还超额分配利润的真实性、程序的合法合规性、充足性进行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3）请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对公司前述超额分配利润

的情形是否进行追溯调整、是否影响公司股改时的净资产数额、是否影响股份

公司注册资本的充足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4）请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

师对公司超额分配利润及股东归还超额分配利润的事项涉及的会计处理是否合

法合规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股东会议决议情况 

2016 年 4月 29 日，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对以

前年度累计未分配利润向公司现有股东按现有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分配金额为

1370万元，其中金亿达分配额为 1,274.10万元，金东齐分配额为 95.90万元。 

（2）公司章程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 

有限公司阶段，公司章程未对利润分配作出专门规定，仅规定“公司利润分

配按照《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



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

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

外”。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

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

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

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

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

积金。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本法第三

十五条的规定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

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

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得分配利润。” 

（3）分配金额、分配金额确定的依据 

公司对以前年度累计未分配利润向公司现有股东按现有持股比例进行分配，

分配金额为 1,370 万元，其中金亿达分配额为 1,274.10 万元，金东齐分配额为

95.90万元。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2016]91010063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母公司实现未分配利润 14,637,866.80

元。本次利润分配金额由公司股东会决议参考公司可分配利润情况确定。 

（4）股东实际领取情况 

2016 年 5 月 26 日、2016 年 5 月 31 日，金亿达分别领取所分配利润 1,116

万元、158.10 万元，合计领取 1,274.10万元。 

2016 年 5月 26 日、2016年 5月 31日，金东齐分别领取所分配利润 84万元、

11.90万元，合计领取 95.90万元。 

公司股东所分配所得额均已领取完毕。 

（5）依法应分配的金额、是否存在超额分配的金额及其后续的归还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2016]91010063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实现税后利润人民币

16,264,296.43 元，累计提取法定公积金为人民币 1,626,429.63 元，提取法定

公积金后未分配利润金额（即依法可供分配的金额）为人民币 14,637,866.80

元。本次利润分配金额 1,370万元，因此不存在超额分配情形。 

12、关于每股净资产。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报告期各期末每股净资产波

动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补充核查。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每股净资产计算过程如下： 

项目 2016 年 5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年 31 日 

净资产（元） 12,607,520.00 24,264,218.89 19,731,115.83 

股份（股）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每股净资产（元） 1.58 3.03 2.47 

报告期内公司每股净资产发生波动原因如下： 

（1）公司 2016 年 5月 31日每股净资产较 2015年 12月 31日减少 1.45元，

主要原因如下： 

①2016 年 4 月 29 日，公司以截止 2015 年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13,700,000.00元，该事项导致 2016年 5月 31 日每股净资

产较 2015 年 12月 31 日减少 1.71元； 

②2016 年 1至 5月，公司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2,043,301.11元，该事项导致

2016年 5月 31日每股净资产较 2015年 12月 31日增加 0.26元。 

上述事项合计导致 2016 年 5 月 31 日每股净资产较 2015 年 12 月 31 日减少

1.45元。 

（2）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每股净资产较 2014 年 12 月 31 日增加 0.56

元，主要系 2015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4,533,103.06元，该事项导致每股

净资产增加 0.56元。 

综上，公司报告期各期末每股净资产波动主要系公司经营积累及利润分配所



致，具有合理性。 

13、关于股权转让与增资。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历次股权转让与增资的

价格和定价依据。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补充核查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股份支付情

形并说明判断依据。 

【回复】 

（1）历次股权转让与增资的价格和定价依据 

公司历史沿革中，未发生增资事宜，共发生两次股权转让。 

①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2 月 2 日，宇信会社与金东齐签订了《关于苏州宇信特殊包装有限

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 3月 8日，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同意宇信会社

将其持有的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以 1,6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金东齐，同意免去李焕

董事长职务，终止公司原股东的合资合同及合营章程。2016 年 3 月 8 日，有限

公司召开股东会，一致决定宇信会社将其持有的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以 1,600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金东齐，公司类型由中外合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终止合营章程。

2016 年 3 月 8 日，苏州市吴江区商务局出具了吴商资字[2016]54 号《关于同意

苏州宇信特殊包装有限公司转为内资企业的批复》，同意有限公司董事会通过由

中外合资企业转为内资企业的决定，原外资企业的批准证书缴销，公司章程即日

起废止，原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变更后的内资企业继承。2016年 3月 14 日，苏州

市吴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本次变更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中，转让方共持有有限公司 400万元出资额，以 1,600万元的

价格全部转出。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由双方当事人参考公司净资产数据、土地及房屋增值情况

后协商确定，作价合理。 

②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3 月 24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金东齐将公司

43%的股权计 344 万元出资以 1,376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金亿达。同日，金东齐与



金亿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6 年 4 月 14 日，苏州市吴江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就本次变更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距金东齐受让上述股权时间较短，按原取得价格进行转让，作

价合理。 

（2）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股份支付情形并说明判断依据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股份支付情形。公司历史沿革中，未发生增资事宜，共

发生两次股权转让。首先，在转让目的上，公司两次股权转让均为正常股权调整，

不以股权激励为目的，不存在“为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的情形。其次，

在受让对象上，股权受让对象不为公司高管、员工、员工持股平台等可能适用股

份支付情形的单位或个人。再次，在转让价格上，公司两次股权转让价格均不存

在低于净资产的情形。 

主办券商和会计师经核查后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股份支付情形。 

14、关于营业外支出。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营业外支出的具体内容。请

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并就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营业外支出的具体内容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外支出的具体内容如下： 

项目 2016 年 1-5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332,326.83 368,626.89 381,582.71 

罚款 100.00  8,000.00 

滞纳金 91.75   

工伤赔偿款   80,000.00 

存货盘亏 5,176.16   

合计 337,694.74 368,626.89 469,582.71 

以上内容已补充披露于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之“四、报告期

利润形成的有关情况”之“（四）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2）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并发表明确意见 

上述营业外支出中，2014 年度 8,000 元罚款系公司消防行政处罚。2014 年

11 月 6 日，苏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吴江区大队出具了苏江公（消）行罚决字

[2014]057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有限公司于厂房北侧搭建粉碎车间，占用

消防车通道，违反了《消防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根据《消防法》第六十条第

一款之规定，对有限公司处以罚款 5,000元的处罚。2014年 11月 6 日，苏州市

公安消防支队吴江区大队出具了苏江公（消）行罚决字[2014]0574 号《行政处

罚决定书》，因有限公司宿舍楼改变使用用途，一至三楼用于生产，未重新进行

竣工消防备案，违法了《消防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根据《消防法》

第五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对有限公司处以罚款 3,000元的处罚。 

有限公司上述消防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详见本反馈意见回复

“第 6问”之说明。 

2016 年 1-5月，公司 100元罚款系国税罚款。2016年 2月 17日，苏州市吴

江区国家税务局出具了吴国税分局简罚[2016]110 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简

易）》，因公司丢失发票或者擅自损毁发票，根据《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

二款对公司处以 100 元罚款。2016年 2月 18日，公司缴纳了该笔罚款。因该罚

款金额较少、违法行为情节轻微，且适用简易程序，因此，公司该行为不属于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 

2016 年 1-5 月，公司 91.75 元滞纳金系 90 元专利年费缴纳滞纳金及 1.75

元印花税滞纳金。 

2014 年度，公司 80,000.00 元营业外支出系向余冬梅支付的工伤赔偿款。

公司员工余冬梅于 2013 年 2 月 23 日在生产过程中发生轻伤，于 2013 年 3 月 8

日被认定为工伤，于 2013年 11月 9日经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伤残

等级九级。2014 年 7 月 4 日，苏州市吴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了吴

江劳人仲案字[2014]第 0782号《仲裁调解书》，确认了公司与余冬梅达成的调解

协议：公司于 2014年 7月 30日前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

期工资、加班费、经济赔偿金等共计 80,000 元。2014 年 7 月 29 日，公司支付

了上述赔偿金。报告期内，公司发生工伤事故较少，均系日常生产中轻微程度的



工伤，公司依法为其办理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且公司均为其缴纳了工伤保

险，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2016年 6月 12日，苏州市吴江区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了证明：公司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今，在辖区内未发

现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未发生安全生产亡人安全事

故。公司在安全生产方面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综上，主办券商和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中介机构执业质量问题 

无。 

三、申请文件的相关问题 

请公司和中介机构知晓并检查《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请文件中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事项： 

（1）中介机构事项：请公司说明并请主办券商核查公司自报告期初至申报

时的期间是否存在更换申报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形，如有，

请说明更换的时间以及更换的原因；请主办券商核查申报的中介机构及相关人

员是否存在被监管机构立案调查的情形。 

【回复】 

经查公开信息，2016 年 5 月 13 日证监会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对瑞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等审计、评估机构正式启动立案调查的行政执法程序。

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日，证监会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未公开披

露该项行政执法程序的进展。 

经主办券商核查，调查所涉审计人员未参与公司审计工作，亦未在为公司出

具的审计报告中签章。经查证监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颁发的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目前未就为拟挂牌公司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被监管机

构立案调查时相关申报文件如何处理作出限制性规定。参照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审计报告的其他拟挂牌公司情况，其受理、审核未受到影响。 

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自报告期初至申报时的期间不存在更换申报券商、律

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形。除上述事项外，其他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不存

在被监管机构立案调查的情形。 

（2）多次申报事项：请公司说明是否曾申报 IPO 或向全国股转系统申报挂

牌，若有，请公司说明并请主办券商核查下述事项：是否存在相关中介机构更

换的情形；前次申报与本次申报的财务数据、信息披露内容存在的差异；前次

申报时公司存在的问题及其规范、整改或解决情况。 



【回复】 

经主办券商核查，不存在上述情形。 

（3）申报文件形式事项：为便于登记，请以“股”为单位列示股份数；请检

查两年一期财务指标简表格式是否正确；历次修改的文件均请重新签字盖章并

签署最新日期；请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后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推荐报告、

审计报告（如有）等披露文件上传到指定披露位置，以保证能成功披露和归档。 

【回复】 

已按照要求对股份数、财务指标简表的格式进行检查，历次修改文件均已重

新签字盖章并签署最新日期，相关反馈回复文件已按要求上传至指定披露位置。 

（4）信息披露事项：请公司列表披露可流通股股份数量，检查股份解限售

是否准确无误；请公司按照上市公司、国民经济、股转系统的行业分类分别列

示披露公司所属行业归类；请公司披露挂牌后股票转让方式，如果采用做市转

让的，请披露做市股份的取得方式、做市商信息；申请挂牌公司自申报受理之

日起，即纳入信息披露监管。请知悉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相关的业务规则，

对于报告期内、报告期后、自申报受理至取得挂牌函并首次信息披露的期间发

生的重大事项及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请公司及中介机构等相关责任主

体检查各自的公开披露文件中是否存在不一致的内容，若有，请在相关文件中

说明具体情况。 

【回复】 

因股份公司成立未满一年，无可转让的股份。公司所属行业分类、挂牌后股

票转让方式均已于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披露。 

申报受理后至本次反馈回复期间，公司发生重大事项如下： 

2016 年 11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向

苏州市科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出售房屋、土地的议案》。2016 年 11 月 29 日，公

司与苏州市科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将公司名下房产 3795.57 平

方米（权证号：苏房权证吴江字第 25010375 号）、土地 3788.80 平方米（吴国用

2013 第 04007024 号）出售给苏州市科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售价人民币肆佰柒

拾万元整。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日，转让双方正在进行支付对价款项、办理过户



手续等流程。 

前述土地、房屋已解除抵押，具备可出售条件。公司本次向苏州市科迪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出售房屋、土地，定价参照评估确定，该房屋、土地原已由公司出

租给苏州市科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使用，本次出售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本次出售房屋、土地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事项已于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公司业务”之“三、业务关键资源

及要素”之“（二）主要无形资产情况”之“4、土地使用权”进行披露。 

经公司及中介机构等相关责任主体检查，各自的公开披露文件中不存在不一

致的内容。 

（5）反馈回复事项：请公司及中介机构注意反馈回复为公开文件，回复时

请斟酌披露的方式及内容，若存在由于涉及特殊原因申请豁免披露的，请提交

豁免申请；存在不能按期回复的，请于到期前告知审查人员并将公司或主办券

商盖章的延期回复申请的电子版发送至审查人员邮箱，并在上传回复文件时作

为附件提交。 

【回复】 

经主办券商核查，不存在上述情形。 



(本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宇信特殊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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